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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做好民族优惠利率贷款贴息工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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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财政部、国家民委联合下文规定：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对

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实行比基准利率低2.88个百分点的优惠政策，由中国人民银行给

予贴息。自2002年至2008年一季度，州人行共对辖内182家企业的37亿元贷款进行了贴息，累计贴息1.06亿元，优惠利率

政策的有效实施，增强了企业发展后劲，活跃了区域市场，基本满足了我州及四省边区少数民族群众的需求，促进了区域经

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近年来湘西州民优贷款贴息工作开展情况 

       （一）人民银行积极指导。州人行先后印发了《关于做好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优惠政策的通知》、《关于对民族

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贷款增加有效投入的指导意见》、《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优惠贷款利率

的通知》等文件，制定了《湘西州民族优惠贷款利差补贴管理办法》，对辖区优惠利率贴息工作进行全方位和系统性的指

导，有效地推动了贴息工作的全面开展，促进了民优企业发展。 

      （二）扶持规模不断扩大。加大了政策宣传力度，优惠利率贷款政策补贴规模逐年扩大。一是享受贴息的县市逐渐扩

大。2006年全州7县1市只有吉首、保靖、龙山3个县市落实了优惠利率贷款政策，2007年凤凰、泸溪、永顺、花垣4个县先

后落实了利差贴息政策，到今年一季度，全州7县1市已全面落实了优惠利率政策。二是享受贴息的企业不断增加。“十五”

全州可享受贴息的民族贸易和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为202家，“十一五”达234家，增加了32家，增幅达12%。三是贴息

额度大幅提高。据统计，“十五”以来全州共补贴“两民”企业贷款利息1.06亿元，年均贴息1500万元，至今年一季度贴息

额达到870.5万元，比同期增长2.3倍。  

       （三）积极向上呼吁。针对优惠利率政策在利率、期限及承贷银行资格认定等方面与现行经济发展不适应的现状，州

人行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并形成专题调查报告向上级行反映，争取政策扶持的“普惠性”。2008年5月，州人行撰写了专题

调查报告《民族优惠贷款利率补贴政策“优”而“不惠”的三项规定亟待完善》，已被人行长沙中支以《专报信息》上报人

总行。 

        二、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一）商业银行违规申报贴息。2008年5月，州人行对州级工、农、中、建四家行33家申报贴息的“两民”企业贷款

情况进行了抽查，抽查贷款161笔、金额7.39亿元人民币、481.09万美元，贴息额514.76亿元，抽查企业数占一季度贴息企

业总数的58.93%，贴息金额占一季度贴息总额的59.13%。抽查结果显示，四家行申请贴息贷款中除进出口贸易打包外销贷

款外，仅7笔、金额4500万元贷款（占调查企业贷款总数的6%）符合人民银行总行优惠贷款利差补贴规定，而94%的贴息

贷款不符合人民银行总行优惠贷款利差补贴政策。违规申报贴息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一是贷款逾期。抽查贷款借据中，

逾期贷款51笔、金额2.84亿元，普遍是2002—2005年发放且逾期3年以上的“老贷款”；二是利率上浮。抽查贷款借据中，

利率上浮贷款64笔、金额1.90亿元；三是贷款超期限。抽查贷款借据中，超期限贷款如3年以上的项目贷款、基础建设等中

长期贷款共24笔、金额2.45亿元。 

       （二）企业诚信意识有待提高。经抽查，发现辖内个别企业有意拖欠银行贷款现象，有银行将逾期的不良贷款纳入优

惠贷款进行贴息，相当程度上助长了企业不信守诺言、不讲诚信的歪风，将影响我州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三、进一步做好贴息工作的建议 

       （一）规范管理，用好优惠政策。一是开展业务培训。制定优惠利率贷款贴息的操作规程，开展民优企业和经办银行

业务培训，确保利差补贴工作规范化。二是严格执行政策。补贴企业必须符合民委审定的“两民”企业资格；贷款必须符合

人行在贷款的期限、用途、计息等方面的规定，应为一年期内的流动资金贷款、不能逾期，贷款利率必须为基准利率，不能

上浮；贴息资金的70%必须用于企业补充自有流动资金；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发放的

贷款不享受补贴。三是坚持分工协作。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负责按信贷原则确定和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并按季



向人民银行提出贴息申请；民委负责对申请贴息的企业进行资格审核；人民银行负责审核贷款要素是否符合规定，按季将利

差补贴到贷款经办行。四是坚持属地管理。有人民银行的县市，由当地民委负责审核企业资格，人民银行县支行负责利差的

补贴上划。没有人民银行的县市，由州民委负责审核企业资格，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负责利差的补贴上划。五是坚持动

态管理。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企业坚持每五年调整评定一次，民族贸易企业坚持一年调整评定一次。按照择优扶强原则，扶

持、培养一批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的大型龙头企业、优势产业及名牌产品，提升民族企业市场竞争力。六是坚持服

务与监管并重。人民银行和民族工作部门要加强对民优企业的监管，积极支持行业协会依法规范企业竞争行为，对于模范执

行党的民族政策和金融政策，积极投身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优秀企业，不仅在经济上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政治上也要给予

表彰。对于违反民族政策和金融政策的企业，依法取消其享受贴息的资格。 

        （二）扩大影响，用足优惠政策。一是坚持部门联动，形成支持合力。人民银行、财政、税务三部门要形成共识，加

强联动，共同履行好各自的职责，认真落实好“三项民贸优惠政策”。人民银行要在继续做好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

流动资金贷款贴息工作的基础上，不断探索金融支持民族企业的新模式；财政部门要继续给民贸网点建设和民族特需商品定

点生产企业技术改造贷款予以贴息支持，认真落实贴息资金，不断扩大贴息规模；税务部门要落实对民族贸易县内县级和县

以下的民族贸易企业和供销企业销兽货物免征增值税，减少企业财力负担。二是坚持以点带面，拓宽支持广度。民委要积极

开展优惠政策的宣传，向全社会宣传落实优惠政策的重大意义，特别要突出宣传对民族经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的企业，推广

经验，以点带面，扩大优惠政策的受惠面，力争将所有的民族中小企业都纳入支持范围。三是坚持有保有压，突出支持重

点。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湘西州产业结构调整要求，重点对信用良好、产品环保、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能充分发挥湘西州比

较优势的朝阳产业和龙头企业进行扶持。四是坚持奖惩并举，提高积极性。为提高民族优惠利率贷款工作的效率，政府要出

台相应的奖惩措施，对于工作有成效的部门，加大奖励力度，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于作风不正、办事拖拉、效率

低下的部门，要及时给予通报批评基至更严厉的处罚。 

        （三）创新思路，用活优惠政策。一是继续做好民族文章。民族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民族之间的差别是长期历史形

成的，民族地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运距长、费用高，如果没有国家对民族贸易的扶持，就不能以公平合理的价格，保障

对少数民族各种生活必需品和特需商品供应，民族特需商品不仅具有商品的属性，还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因此，要在继续

执行好现有政策的基础上，不断向中央和国家反映民族优惠政策执行中遇到的新问题，对不符合时宜的政策进行修改完善。

二是坚持舆论引导。要充分发挥优惠政策的导向作用，增强优惠政策的吸引力，通过政策资源对资本要素的导向，吸引民间

资本进入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领域，特别是帮助那些包袱沉重的“老”民贸企业走出困境，为少数民族消费者和旅

游市场不断创造新的卖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完善工作机制。要不断探索和完善落实民族优惠政策的协调机制，建

立起正常的沟通渠道，互通信息，共享资源，协调工作步骤。要健全和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充分发挥联席会议在调查研究、

监督检查、指导服务方面的作用；要经常深入企业开展现场办公，共同探索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扶持民族企业做大

做强。四是搭建服务平台。由人民银行和州民委牵头，商业银行、财政局和税务部门参与，成立主要包括234家民族贸易和

民族用品生产企业为会员单位的民族企业协会，充分发挥协会的自律和监管作用，搭建政银企合作和交流平台。探索建立

《湘西民族企业网》，借助科技手段，构建服务民族企业的新平台。五是创新贷款模式。探索成立担保基金，建立贷款担保

机制，形成“协会+贷款+担保+贴息”的支持模式，解决民族贫困地区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创新贷款抵押方式，探索多种

贷款抵押形式，如应收帐款质押、商标权质押、出品押汇质押、仓单质押、“碳资产”质押权融资模式，拓宽企业融资渠

道。 

                                                                                 
（州人行行长  龙雄） 

 

 

 

 

上一篇： 坚持科学发展观 建设富强秀美和谐新花垣  

下一篇： 关于加大民族地区金融政策支持的思考 

 发表评论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收藏此页   关闭窗口   返回顶部

热点文章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对外...

正确处理“党内”“党外” ...

关于加大民族地区金融政策...

进一步做好民族优惠利率贷 ...

坚持科学发展观 建设富强秀...

  推荐文章 

保护留存古村建筑刻不容缓...

2009年上半年湘西州金融形...

山江，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 ...

积极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当前湘西州经济发展存在的...

  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5条。）



Copyright© 2008 湘西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08101233号 

技术支持：湖南吉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站长邮箱  | 友情链接  | 联系我们  | 


